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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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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可以选择不同的标准

缴费来进行缴费，那缴费标准高

低、时间长短不同，对待遇享受

又有什么影响呢？ 怎么才能更

“划算”呢？记者特意请工作人

员做了分析。

个人出资参保缴费后可以

得到3方面的实惠：得到政府缴

费补贴， 缴费补贴和个人出资

额度一起计入个人账户， 做大

了个人账户规模； 个人按年缴

费（补缴）的，在计算养老待遇

时可以领取相应的缴费年限养

老金，而且缴费年限越长，缴费

年限养老金就越高； 可以领取

个人账户养老金， 这部分的养

老金是按个人账户除以11年7

个月计算的， 也就是说个人账

户经过11年7个月全部领完后，

今后的待遇由政府财政负责终

身支付； 如果个人账户没有全

部领完，参保人员死亡的，个人

账户余额中的个人出资部分可

以依法继承。

可以从上面的例子算笔

账，参保人员每月享受的337元

的待遇中有216元从个人出资

部分支付（即3万元÷139），经

过 11年 7月到其将近 72岁时

候，个人缴纳3万元已经全部按

月分摊完毕； 按目前宁波市居

民平均预期寿命77岁计算，政

府还要承担今后5年的个人账

户养老金，5年间需支付的额度

在1.3万元左右，再加上全额负

担的基础养老金、 缴费年限养

老金、一次性丧葬补助费，政府

对每个参保人员至少要承担

3.9万元，政府承担比例超过个

人。

以此看出，政府对参保人员

补贴的特点是“不缴不补、少缴

少补、多缴多补、长缴长补”。因

此，多缴费和长期缴费是有利于

参保人员的。

宁波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明年1月1日起实施

16周岁以上城乡居民都能参加

第一阶段基础养老金明年1月发放到位，市区标准每月80元

“今天的会议，是跨越性的，目的是部署怎么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从家庭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换。”昨天下午，宁波市市

长毛光烈在全市养老保险工作会议上开门见山地表示，基本养老靠社会，将是宁波市政府今后几年的一个重点工作任务，政府要既出钱又出力。

2010年1月起，符合规定条件、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宁波城乡居民都可以领到由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市区标准每月80元。毛光烈强调：

“所有县（市、区）毫无例外地都要在明年1月份做到基础养老金发放到位。”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宁波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办法》（下简称《办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哪些人可以参保？自己要交多少

钱？待遇怎么样？怎么和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昨天，记者请宁波市劳动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详细解读。

□记者 王颖

年龄在16周岁以上（全日制学

校在校学生除外），非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员，又没有

参加职工基本（低标准）养老保险的宁

波市户籍城乡居民， 都可以到户籍地

申请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

构成。

A：个人缴费

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年未满60周岁的人员根据个人和

家庭经济状况选择缴费标准并按

年缴费。如果到达60周岁时缴费年

限不满15年的，可按补缴时不低于

当地最低缴费标准一次性补足到

15年。

市辖各区缴费标准为每年100

元、300元、500元、800元、1100元、

1400元、1700元、2000元共8档。

B：政府补贴

参保人员按上述标准缴费后，政

府给予缴费补贴。

市辖各区缴费标准在1100元以下

的每人每年补贴60元，1100元及以上

的每人每年补贴100元； 重度残疾人

（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

人证》二级及以上人员）和低保人员

（持有效的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

证》人员）按每人每年160元补助。

A：个人账户

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由个人缴

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

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

政府缴费补贴，利息收入组成。参保人

死亡后， 其个人账户中的资金余额，

除政府缴费补贴外可以依法继承。

B：月养老金待遇

参保人员的月养老金待遇有两

种类型：第一种是参保人员在年满60

周岁以前按规定参保缴费，其按月享

受的月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个

人账户养老金和缴费年限养老金等

三部分组成。第二种是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办法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

本市户籍城乡居民，不用缴费，经核

准后可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

这两类待遇都支付终身。

按月享受上述两类待遇的资格

条件是在年满60周岁时没有享受以

下待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离休、退休、退职待遇；职工基本养

老金、 低标准养老保险待遇； 市革

〔1979〕100号、 甬劳险〔1986〕206

号文规定的生 活 费 待 遇 ， 甬 政

〔1994〕21号文规定的小集体移交

人员生活费待遇， 列入养老保险基

金开支的原商业、物资、供销系统的

保养人员生活费待遇； 其他相关文

件规定的待遇。

C：月养老金标准

参保人员月养老金由基础养老

金、个人账户养老金、缴费年限养老

金这三部分。具体标准这样计算：

市辖各区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

人每月80元， 鄞州区根据本标准明

确与老年人生活补贴的衔接办法。

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全省统一，

即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

（139即11年7月，共139个月）。缴费

年限养老金全省统一， 按缴费年限

分段计发：缴费5年（含5年）以下的

参保人员，按1元/年计发；缴费年限

6年以上、10年（含10年）以下的参

保人员， 从第6年起按2元/年计发；

缴费年限11年（含11年）以上的参

保人员，从第11年起按3元/年计发。

另外， 参保人员还有丧葬补助费

待遇，已领取养老金的参保人员，其死

亡时可一次性增发20个月的死亡当月

享受的基础养老金作为丧葬补助费。

A：待遇就高

记者了解到，宁波市区城镇

老年居民养老保障、新型农村养

老保险制度以及各县（市、区）

相应制度（下称原制度）在实施

时间上比省里先走一步。省文件

要求， 先行实施地区要调整政

策，按省文件规定调整，统一到

省制度中，实现制度并轨。

宁波将按照“公平合理、待

遇就高”的原则进行制度并轨。

并轨后，原制度的参保人员的享

受待遇不会下降， 有的还会提

高。对已经享受原制度待遇的人

员按新制度规定的待遇计算办

法重新计算待遇标准后， 实行

“待遇保高补低”，“保高补低”

所需费用均完全由政府承担。就

是说，享受的原制度待遇高于新

制度标准的人员，继续保留原待

遇；对部分原制度待遇低于于新

制度标准的人员，按新制度标准

予以补足。

比如，李大妈此前参加了城

镇老年居民养老保障，原待遇享

受标准为350元/月。明年新制度

实施时，假设计算出新制度待遇

标准是320元/月， 比350元/月

低，继续按350元/月享受；如果

计算出新制度待遇标准是370元

/月，今后则按370元/月享受。

新老制度并轨后， 需要对

总数15万名的原制度待遇享受

人员进行重新计算。 新制度待

遇标准高于原制度的差额部

分，市辖各区将从2010年4月起

发放（包括补发1月到4月的差

额）。

B：平稳过渡

为了有利于老制度和新制

度的平稳对接，设置了1年过渡

期。 允许男年满60周岁、 女年

满50周岁的宁波市户籍人员在

2010年1月到2010年12月31日

期间还可以按原制度规定参

保。

宁波市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实施工作分两个阶段

进行。

A：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0年1月起，

向符合规定条件、 年龄已经在

60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发放

由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符

合条件的人员可按各县 （市、

区）通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

内起持居民身份证、 户口簿、

本人一寸照片两张等材料到

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

或行政村（村委会）办理申报

手续。

劳动保障部门表示：由于第

一阶段涉及人数众多，希望广大

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按照

当地的公告有序申报。申报时间

从12月开始，因故没有在12月申

报的， 可在明年上半年继续申

报，凡符合规定条件可以享受的

待遇都能补发。

B：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2010年4月起市

辖各区受理 60周岁以下人员

的参保缴费。各县（市）具体

实施时间由当地另行明确 。

参保人员如果对政策有不清

楚的地方，也可以向户籍所在

地的劳动保障部门咨询。宁波

市劳动保障局的政策咨询电

话 为 ：87323303、83865123、

12333。

月养老金待遇分两类，均支付终身

个人缴费市辖各区最低标准每年100元

年龄16周岁以上城乡居民都可参加

新老制度并轨，实行“待遇保高补低”

个人缴费越多、时间越长，越划算

明年1月起，发放第一阶段基础养老金

●提醒

关键词 对象

关键词 缴费

关键词 待遇

关键词 接轨

项 目 计算过程 计算结果

个人缴费额度 15年×2000元/年 30000元

政府缴费补贴 15年×100元/年 1500元

个人账户总额 个人缴费额度+政府缴费补贴 31500元

基础养老金 计算待遇时市区执行的标准 80元/月

缴费年限养老金 1元/年×5年+2元/年×5年+3元/年×5年 30元/月

个人账户养老金 个人账户总额除以139 � � � � � � � � � � � � � � 227元/月

月养老金待遇 基础养老金+缴费年限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 337元/月

缴

费

情

况

待

遇

情

况

在缴费补助标准、基础养老

金标准等方面，市辖各区统一按

市政府实施办法执行， 慈溪市、

余姚市、奉化市、宁海县和象山

县根据市政府实施办法规定的

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制定当地

具体办法。就是说，宁波全大市

的基本政策是一致的，其中市辖

各区的标准统一，各县（市）可

以结合当地实际自行明确是参

保人员的缴费档次标准、政府缴

费补贴标准 （按省政府规定不

低于每人每年30元确定）、基础

养老金标准 （按省政府规定不

低于每人每月60元确定）。

宁波全大市基本政策一致

关键词 实施

宁波市区的张大爷今年59周岁，他在2010年选择按2000元/年的标准按

年缴费1年，在到达60周岁时又选择按此标准补缴14年，累计缴费年限是15

年。那么，张大爷可以在60周岁后，每月享受到337元的养老金待遇，直至死

亡。具体计算方法见下表：


